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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女特種生優待資格申請表 
姓名  職稱  派遣機關  

 
自民國  年  月 

□至  年  月/□迄今 

派外

人員

資料 

派外 

國別 
 

派外 

時間 自民國  年  月 

□至  年  月/□迄今 

（中） 性別 □男/□女 姓

名 
（英） 

身分證字號

/護照號碼  

出生日期 民國  年  月  日 

出國時間 □民國  年  月  日/□在國外出生 

返國時間 民國  年  月  日返國 

隨同父母連續

居留國外時間 

自民國  年  月至  年  月 

合計共：  年  個月 

與父母停留同一駐在國 □是/□否（勾選否者應檢附教育部同意函） 

學歷階段 □小學/□中學/□高中/□大學 

學校名稱 國別 起訖日期 在學狀況 

   
  年級 

□畢/□肄業 

學生

資料 

國

外

最

高

學

歷 
   

  年級 

□畢/□肄業 

︵
附
件
請
依
序
排
列
︶ 

檢
附
資
料 

必備： 

□1.派外人員派用令（函）（如已獲派令調任回國請一併檢附）/其他證明文件 

□2.學生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 

其他： 

□3.學生未與父母停留同一駐在國之教育部同意函 

□4.其他（請說明）： 

簽章 

申請人： 

 

年  月  日

學生： 

 

年  月  日

注

意

事

項 

1. 依「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女返國入學辦法」規定辦理。 

2. 申請人須填具本表一式一份，表列資料請據實填寫，並依檢附資料欄之規定繳附各項表

件且依序排列。 

3. 檢附資料第 1.項申請人應優先檢附派用令（函），例外狀況得以依一定程序開具，並經

教育部會同派遣之政府機關認定之其他證明文件替代。 

4. 本申請表及各項檢附資料，由聯合分發委員會收件後另行函送派遣機關審核後始為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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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下欄係供派遣機關審核，申請人請勿填。 

派

遣

機

關

審

查

意

見 

審核狀況： 

□申請人及學生資格經審符合「政府派赴國

外工作人員子女返國入學辦法」規定，本

申請表及檢附文件皆經本單位審核無誤。

□申請人及學生資格經審不符「政府派赴國

外工作人員子女返國入學辦法」規定，歉

難辦理。 

□其他（請說明）： 

 

 

派

遣

機

關

暨

承

辦

人

員

簽

章

以上各項證件暨所填資料均清楚完整並經查

證屬實。 

單位主管職稱姓名： 

 

 

年  月  日

承辦人職稱姓名： 

 

 

年  月  日

 

承辦人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

   傳真電話：           

    E-mail ：           

 

《 請 加 蓋 機 關 關 防 》 

 


